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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浙 0523 民初
5322号

朱竹青：本院受
理原告邓文华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照《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浙 0523 民初
5322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
朱 竹 青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归
还 原 告 邓 文 华 借 款
本金 3 万元。二、驳
回 原 告 邓 文 华 其 余
诉 讼 请 求 。 如 果 未
按 本 判 决 指 定 的 期
间 履 行 给 付 金 钱 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670 元 ，公 告 费 650
元，合计诉讼费 1320
元，由原告邓文华负
担120元，由被告朱竹
青负担 1200 元，限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缴纳，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02破6号

本院在(2019)浙
0702执3083号执行案
中，发现金华市博澳
纺织品有限公司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
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
务，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裁定受理金华市博
澳纺织品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本院于
2020 年 6 月 3 日指定
浙江一剑律师事务所
担任该公司管理人，
该公司管理人通讯方
式：通信地址：浙江省
金华市李渔路1018号
环球商务大厦 A 座二
楼 ；邮 政 编 码 ：
321000; 联 系 电 话 ：
82056939、
13757993497。

金华市博澳纺织
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股东、高管及财
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
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
日起 15 日内向管理
人 或 本 院 提 交 述 职
报 告 并 提 交 财 产 状
况说明、债务清册、
债权清册、有关财务
会 计 报 告 以 及 职 工
工 资 的 支 付 和 社 会
保 险 费 用 的 缴 纳 情
况等相关材料。未在
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
的，依法追究相应法
律责任。

金华市博澳纺织
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在2020年7月14日
前向该公司管理人申
报债权，书面说明债
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关的证
据材料，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
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破 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金华市博澳纺
织品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
7月27日上午9时0分
在本院第九审判庭(金
华市兰溪街 210 号五
楼)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 负 责 人 身 份 证 明
书。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 托 代 理 人 出 席 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5 民 终
118号

湖州固美包装制
品有限公司、沈兴平：
本院受理上诉人湖州
金钉子商品混凝土有
限公司诉被上诉人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湖州分行原
审被告浙江海力特钢
科技有限公司、湖州
固美包装制品有限公
司、沈兴平、张建学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05民终118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 0523 民初
95号

魏伟：本院受理
原告吴欢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 0523 民初 9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魏伟返
还原告吴欢欠款 20
万元并支付利息(利
息以 20 万元为基数，
自2016年5月25日起
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
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
计算至2019年8月19
日;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利随本清)，限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履行。二、驳回
原告吴欢其余诉讼请
求。如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受理费
6160 元，由原告吴欢
负担 581 元，由被告
魏伟负担 5579 元，限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交纳。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784 民初
1758号

郭士明、钱英姿:
本院受理原告应跃其
与被告郭士明、钱英
姿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适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们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廉政监督表、权利义
务告知书、风险诉讼
提示、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原告诉讼
请求：1、由被告郭士
明、钱英姿归还原告
借款100000元并支付
利息(利息从 2016 年
11 月 25 日起按照年
利率 12%计算至款清
之日止); 2、本案诉讼
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30 日内，开庭
审理日期为 2020 年 9
月 21 日 14:10 分，开
庭地点本院第 18 号
庭。逾期不来应诉本
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浙 0726 民初
68号

叶荣富：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浦江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你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 0726 民初 6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 浙 0726 民初
1495号

陈均栋：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浦江县支
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0)浙 0726
民初1495号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十五日和三十日
内。本案由石学纲担
任审判长，审判员张孟
有、人民陪审员洪惠昌
组成合议庭，定于2020
年9月9日9:20在本院
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 浙 0726 民初
1503号

金建玲: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浦江县支
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0)浙 0726
民初1503号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十五日和三十日
内。本案由石学纲担
任审判长，审判员张孟
有、人民陪审员洪惠昌
组成合议庭，定于2020
年9月9日9:00在本院
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 浙 0726 民初
1516号

王文省：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浦江县支
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0)浙 0726
民初1516号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十五日和三十日
内。本案由石学纲担：
任审判长，审判员张孟
有、人民陪审员洪惠昌
组成合议庭，定于2020
年9月9日9:30在本院
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 淅 0726 民初
1941号

邱国平:本院受理
原告洪国清与被告邱
国平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 浙 0726 民初
1941号案件的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
副本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
日内。本案定于2020
年 9 月 15 日 9 时 30 分
在第十六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 浙 0726 民初
6881号

张金泉: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浦江支行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 浙 0726 民 初
6881号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1004 民初
7327号

林良忠：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为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
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9）浙 1004 民 初
7327 号民事判决书。
判令：被告林良忠于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
本金32432.16元及截至
2019年9月4日的利息
5332.88 元 、 罚 息
3578.86 元，并支付自
2019年9月5日起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按合同
约定计算的利息、逾期
利息。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则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840 元，公
告费 650 元，合计 1490
元，由被告林良忠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81破16号

我院于2019年8月
30 日 作 出 (2019) 浙
0781 破 16 号民事裁定
书，依法受理兰溪市飞
翔铜材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
大名律师事务所作为
破产管理人。因兰溪
市飞翔铜材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
执行完毕，债权清偿工
作已完结。根据管理
人的申请，本院于2020
年6月10日作出(2019)
浙0781破16号之三民
事裁定书，宣告债务人
兰溪市飞翔铜材有限
公司破产，并终结本案
破产程序。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1102破3号

本院根据浙江同心
集团丽水混凝土有限公
司的申请，于2020年5
月 20 日立案受理丽水
市巨人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指定
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担
任管理人。丽水市巨人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在 2020 年 8 月
20 日前向丽水市巨人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管理
人(通讯地址:丽水市莲
都区括苍路163号四楼
浙 江 晟 耀 律 师 事 务
所。联系人:郑小珊:
15168239489; 赖 小 琴:
15205885065) 申 报 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
供相关的证据材料。
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未依
法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
产法》的规定程序行使
权利。丽水市巨人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丽水市巨人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8
月27日上午9时在丽水
市莲都区人民法院第一
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2020) 浙 0726 民 初
1460号

程洪文:本院受理
原告何水东与被告程洪
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
陈瑛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蒋约苟、江文
忠 组 成 合 议 庭 ，定 于
2020 年 9 月 2 日 9 时 30
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杭
坪法庭2号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 浙 1102 民 初
2231号

李政中、闻亮：本院
受理原告陈云与你们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
知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和15日
内。定于2020年8月28
日9时30分在南城法庭
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2020)浙0921民初554
号

张海平：本院受理
的原告周要娣与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
出，现住址不明，无法送
达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应诉及文书上
网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
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举证期为公告
送达期满之日起三十日
内，逾期不提交的，视为
放弃举证权利。本案定
于2020年9月24日上午
08时30分，在本院衢山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岱山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921 民 初
555号

张平海：本院受理
的原告郑追娣与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
出，现住址不明，无法送
达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应诉及文书上
网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
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
若干规定》等有关法律规
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
主张，有责任向法院提供
证据予以证明，限你在公
告送达期满之日起三十日
内向本院提供相关证据，
逾期不提交的，视为放弃
举证权利。本案定于
2020年9月24日上午09
时00分，在本院衢山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岱山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0年6
月10日第2版和第11版
中缝刊登的安吉县人民
法院（2020）浙0523民初
1530 号，黑体字部分被
公告人“陈绍峰”应为

“余北方”，特此更正。
本报2020年6月11

日第2版和第15版中缝
刊登的温州市龙湾区人
民法院（2020）浙0303民
初2474号，内文开庭时
间应为“2020 年 8 月 31
日上午9点00分”，特此
更正。

本报 2020 年 6 月 1
日第 5 版和第8版中缝
刊登的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1745
号，内文原告“刘荣”应
为“刘荥”，特此更正。


